
负责验收的环保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豫环然验（2001）01号


    一、同意周口市环保局意见，原则同意河南省鞋城皮革制品有限公司黄牛皮革技术改造和污水处理二期工程通过环保设施竣工验收。


二、经由河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实测该公司污染防治设施符合环评报告及其批复的规定，满足国家有关排放标准和当地COD总量控制指标的要求。


三、该公司在今后的环保工作中应注意以下问题：


1、提高生产废水的综合利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进一步减少全厂废水的排放总量。


2、进一步落实含铬污泥及其他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处置措施，认真进行综合利用。























经办人：王峙强              二〇〇一年元月十五日











